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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流程 

 

一、標準作業程序(SOP) 

項目名稱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敘薪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1、為簡化報到當日流程並預為查核資料及建檔，通知新聘人員於報到前 5 日繳

交相關報到資料【含學經歷證明、歷年「年資加薪(考績)通知書」或其他服務成

績優良證明、提敘薪級權益相關通知等】，並由人事室初步檢視資料。 

2、辦理新聘人員報到時，須一併瞭解其取得學位後之工作經歷及解說提敘薪級

應注意事項。 

3、新聘人員未具有得採計提敘之職前年資，人事室得逕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辦

理敘薪。 

4、新聘人員如具有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之職前年資，應填妥「職前年資採

計提敘薪級申請表」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向各聘任單位提出申請，提敘薪

級作業分為二種： 

(1) 新聘人員如具有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年資（例如曾任 1.國內公私立大

學專任(案)教師 2.國內公家機關編制內專任職務等），且符合敘薪相關法令

規定，人事室得逕予採計提敘薪級。 

(2) 新聘人員如具有教師待遇條例第 9條第 2項年資(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

得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提晉之薪級數。 

5、薪級核敘生效日之規定如下： 

(1) 教師於到職之日起 30 日內或報准期限內繳齊證件辦理敘薪手續者，或教師

未能於時效內辦理，由學校逕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敘定薪

級者，均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 

(2)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如於接獲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重行敘定，於上述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自到職之日起生效。逾

期提出申請者，自申請之日起生效。 

控制重點 1、新聘人員擬以未經提敘採計之職前教學研究或服務年資申請改敘薪級，應

於到職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有關服務機關任職證明文件辦理，若因故無法於

到職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則應於期限內申請延長敘薪時效（以當學期終了

為限）。 

2、「提敘薪級權益相關通知」應經新聘人員詳閱後核章，並留存查考。 

3、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現職者，應依規定起敘及採計職前年資，尚非逕依原敘

薪級核敘。 

4、職前年資採計需符合「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要件，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並需符合「性質相近」之要件。 

壹、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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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專教師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

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6、敘薪通知書應附具教師對於敘薪結果有疑義提起相關救濟之教示文字。 

法令依據 1.教師待遇條例。 

2.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3.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4.教育部相關令函。 

5.各校自訂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

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 

使用表單 提敘薪級權益相關通知、敘薪通知書、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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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薪作業流程圖 

 

 
 

 

 
 

 

 

 

 

 
 

 

 
 

 

 
 

 

 
 

 

 

 

 

 

 
 

 

 

 

 

 

 

 

  

否 是 

第 9 條第 1 項 

第 9 條 第 2 項 

是 否 

報到並繳交學經歷證件 

申請人 
 

核定，致發敘薪通知書 

 
人事室 

 

結束 

準備 

1.依新聘人員所聘職務及所具備之

最高學歷起敘薪級，並依敘薪相

關法令規定採計職前年資，按年

提敘薪級。 

2.職前年資之採計應符合職務等級

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人事室 
 

具有教師待遇
條例第 9 條規
定之職前年資 

依新聘人員所聘職

務及所具備之最高

學歷核敘薪級 

人事室 
 

 

職前年資屬於教師

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年資 

為國外大專校院

教學、研究年資 

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依各校規定） 

系、院或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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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敘薪類型與原則 

一、敘薪類型 

(一)初任：第一次接受聘約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教師待遇條例施

行細則第 2 條) 

(二)轉任：指教師離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 

1.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 

2.公校轉任公校；私校轉任公校；公、私校轉任私校。(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 

(三)再任：公立學校教師離職後再任同一公立學校者，比照公校轉任公校辦理薪級敘定。(教

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 

二、起敘基本原則 

(一)初任教師薪級之起敘： 

1.大專教師之薪級，依「教師薪級表」規定，並以級別、學經歷及年資敘定之。 

2.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三三○薪

點起敘。 

3.大專教師具有較高等級教師聘任資格，而以較低等級教師聘任者，得比照較高等級教師

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二)轉任教師薪級之起敘： 

1.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依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超過部分，保留至聘任相當薪級職務時

再予回復。 

2.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比照初任教師薪級起敘之規定。 

3.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教師：比照初任教師薪級起敘之規定。 

 

貳、敘薪類型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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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敘基本原則與要件 

(一)專任全時 

採計原則或認定標準 依據 

1.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且服務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

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2.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 

3.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4.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之任

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上開所稱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指下列機構之一： 

1.國內財團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 

2.國際知名之國外學術、科技等研究機關（構），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所定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大專校院。 

3.經學校認定具有規模且國際知名之國內外非研究性私人機構。 

教師待遇條例

9 條第 1 項、

教師職前年資

採計提敘辦法

第 5 條 

(二)等級相當 

採計原則或認定標準 依據 

1.初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學

校之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起敘薪級以上年

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2.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

）級達原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3.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

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教師職前年資

採計提敘辦法

第 2 條第 1 項

規定辦理 

※國內外私人機構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86 年 3 月 21 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取得下列資

格者： 

(1)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自第 7 年起，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2)副教授： 

教師職前年資

採計提敘辦法

第 2 條第 2 項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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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原則或認定標準 依據 

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

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

7 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3)講師： 

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

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 6 年起，得

認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2.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86 年 3 月 21 日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取得下列資

格者： 

(1)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自第 8 年起，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2)副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自第 4 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3)助理教授： 

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

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

5 年起，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 10 年起，

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4)講師： 

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

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 6 年起，得

認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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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成績優良 

採計原則或認定標準 依據 

以下各項服務成績優良標準，均應依規定繳有證明文件，並應經主管機關或服

務學校審查通過。 

1.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之年

資，其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以上。 

2.曾任公營事業機構具公務員身分之年資，依權責機關（構）訂定之成績考核

法令辦理之考核，成績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3.曾任政務人員之年資，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4.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考核列乙等或 70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5.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研

究人員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

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或依原服務學校自訂

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現績優免接受評鑑。 

6.曾任專科以上學校護理教師或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

構研究人員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機關（構）出具之年資（功）加薪（

俸）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 

7.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護理教師、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

師、私立代用國民中學職員、職業訓練師、公立學校未辦理銓敘審定職員、

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之年資、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園長、教師之年資，

成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 70 分或相當乙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職務

未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 

8.曾任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海外僑校教師之年資。 

9.曾任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公立托兒所教保人員、國軍編制內聘用人員、各

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之年資、大專教師曾任

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之任職年資、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私立專科以上學

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 

10.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年資、已

取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 

11.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

資，成績考核考列甲等。 

12.曾任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之年資，於 87 年 10 月 20 日臺灣省

鄉鎮縣轄市長成績考核辦法廢止以前任職，繳有年終考成列乙等或相當乙

教師職

前年資

採計提

敘辦法

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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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計原則或認定標準 依據 

等以上證明文件，或於 87 年 10 月 21 日同辦法廢止以後任職，繳有其服務

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13.曾任依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等級相當之年資。 

(四)按年採計 

採計原則或或認定標準 依據 

1.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成）或

成績考核為準。 

2.未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

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 

3.非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進用者，以任職期間為準

。 

4.不足 1 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 1 年予以採計。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3

項、教師職前年資採計

提敘辦法第 4 條 

(五)性質相近 

採計原則或或認定標準 依據 

1.職前任職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

金進用醫師年資：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其工

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

辦法第 6 條 

2.公立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聘用人員或各類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

員年資：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 

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

020108177 號函 

(六)一資不二用 

採計原則或或認定標準 依據 

大專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

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年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

法第 2條第 3項第 3款 

教師之職前年資經作為取得任用資格者，基於一資不得二用原

則，不得再予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 88 年 10 月 6 日台

(88)人(一)字第 88112285

號函 

有關「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即教

師職前年資一資不二用原則)尚非僅限於「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而係屬採計提敘薪級之通案原則。 

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10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4

792A 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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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職前年資提敘 

一、私立學校教研人員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

立學校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年資提敘薪

級，其屬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得按學年採計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

薪為限。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敘或登記有

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

定資格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 

 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 2項規定：「私

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下列

規定敘定薪級：……二、大專教師依第 8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起敘，並依

第 9條第 1項至第 4項規定提敘薪級。」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定等級相

當，依下列規定認定：一、初任教師、私

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及公、私立學

校轉任私立學校之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

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八條或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起敘薪級以上年資，

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重要函釋 

公立大學專任教師職前於同一學年度中，

由公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轉任私立大學

編制內專任教師，並於次學年度中，再轉

任公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其職前年資

得否從寬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 108 年 8

月 1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80119757A 號

書函) 

內容：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第 1 項)公立學

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第 4 項)第 1

項及第 2 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資

採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及第 12 條

規定：「(第 2 項)公立大專教師服務滿 1 學年，由學

校按學年度評定其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成績，

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1 級，至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為限。(第 3 項)……；私立大專教師薪

級之晉級，由各校比照前項規定定之。」又教師待遇

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第 1項)本條例第 12條

第 2 項所稱服務滿 1 學年，指自每年 8 月起任教至翌

年 7 月止。……(第 4 項)公、私立學校教師於學年中

轉任其他公立學校，到職日、離職日未中斷者，至學

年終了服務滿 1 學年得併計年資並依本條例第 12 條

第 2 項辦理薪級之晉級。……。」再查本部 95 年 8

月 1 日台人(二)字第 0950033733C 號令略以，私立學

校如已建立與同級公立學校一致之薪級制度，私立學

校教師於學年度中轉任公立學校教師，其前後在校任

教年資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併資辦理成績考核(年資加

薪或年功加俸)；至公立學校教師學年度中轉任私立學

校教師者，亦得比照辦理。 

叁、職前年資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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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以下簡稱提敘辦

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第 9條第 1項及第 2

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五、

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年資，繳有原服務

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

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或依原服

務學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現績優

免接受評鑑，繳有證明文件者。……。」第 4 條規定

略以，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公私立學校教師等

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提敘薪級，應以成績考核

為準(按：以學年度為準)。 

三、據上，公立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公私立學校專

任教師之年資，應符合「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

良」之要件，始得「按年(按：應以學年度，即每年 8

月起任教至翌年 7月止)」採計提敘。 

四、本案公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於學年度中(2 月 1

日)轉任私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並於次學年度中(2

月 1日)，再轉任公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其繳有教

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原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曾任年資已

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或依原服務學

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現績優免接

受評鑑，繳有證明文件之學年度，得認定該學年度服

務成績優良。至再轉任公立大學當學年度之上學期於

私立大學任教年資，因未滿 1 學年，尚不得採計提敘

薪級；惟該段任教年資得併現職服務年資，至學年終

了於服務滿 1 學年，由學校按學年度評定其教學、研

究、輔導、服務等成績，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

薪)1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為限。 

注意事項 

 職務等級相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

達起敘薪級以上。 

 服務成績優良：繳有原服務學校出具之

年資（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年資

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文件（需學校審查通過）；或依原服務學

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

現績優免接受評鑑，繳有證明文件。 

 按學年採計：私立學校教師於學年中轉

任其他公立學校，到職日、離職日未中斷

者，至學年終了服務滿一學年得併計年資

並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辦理薪級之晉

級。 

一資不二用。 

二、私立學校非編制內教師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

立學校非編制內教師年資提敘薪級，其屬

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且

係公開甄選進用、聘任資格比照國立大學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得按學年採計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為限。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育

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30169 號函略以，公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

內專任教師之年資，如係公開甄選進用、

聘任資格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有關教

學人員之規定、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

務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重要函釋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

立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年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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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薪級規定。(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

教人(二)字第 1050030169 號函) 

內容： 

一、自即日起，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職前曾任私立

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之年資，如係公開甄

選進用、聘任資格比照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有關教學人員之規定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良者，得按年採

計提敘薪級。 

二、本部 102年 12月 9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16390

3號函與前開規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注意事項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所檢

具離職證明書，是否註記薪級薪點(職務等

級是否相當)、其原聘任資格是否比照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規定經公開甄選進用、有

無服務成績優良之佐證資料等。 

三、校務基金教研人員 

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2 條規定，本原

則所稱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指學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及依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擬訂約聘僱計畫經行政院核定有案，

列入學校年度預算員額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以外，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

人員。另同原則第 9 條規定略以，教學人

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

，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

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

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第 10 條

規定，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

後，其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之服務年資，得

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

等；其敘薪及退休撫卹之年資採計方式，

比照教學人員之規定。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公立學校教

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

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

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

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如附表）

認定之。」；同條第 3 款規定：「教師職

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

，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

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

點後，依第一款規定認定之。」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規定

，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定服務

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九、曾

任聘用人員、約僱人員…依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繳有服

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4 條規定

，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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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及第 2 項年資之採認，於辦理年終

（度）考績（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

（成）或成績考核為準；未辦理年終（度

）考績（成、核）者，配合其進用方式，

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

準；非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進

用者，以任職期間為準。不足一年之月數

不得合併計為一年予以採計。 

重要函釋 

 有關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

任私立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年

資提敘薪級案，函說明一、自即日起，公

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職前曾任私立專科以

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之年資，如係公

開甄選進用、聘任資格比照國立大學校務

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有關教學人員之規定、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良者，得按年採計

提敘薪級。(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

人(二)字第 1050030169 號函) 

 為鼓勵研究人員擔任教師，依「國立大

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研究人員轉任編制

內專任教師後，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之研究人員年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

務成績優良者，該服務年資得予採計提敘

薪級。(教育部 105 年 4 月 14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050048803 號函) 

注意事項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及

研究人員所檢具離職證明書，是否註記薪

級薪點(職務等級是否相當)、有無服務成

績優良之佐證資料等。 

 等級相當：(1)曾任職務如依專任教師敘

薪，其薪級達起薪薪級以上(2)按其月支報

酬依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

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

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

定之。 

四、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

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

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

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

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敘或登記有

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

定資格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二、後

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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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

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提敘

一級。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

服務年資。」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

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如附表）認定

之。」；同條第 3 款規定：「教師職前曾

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

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

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

，依第一款規定認定之。」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定服務成

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九、曾任

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公立托兒所教保人

員、國軍編制內聘用人員、各類專案計畫

項下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

之年資、大專教師曾任具有規模之國內外

私人機構之任職年資、依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公立醫院

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者。…..」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及第二項年資之採認，於辦理

年終(度)考績(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

成)或成績考核為準；未辦理年終(度)考績(

成、核)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曆年制、

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非以曆

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進用者，以任

職期間為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得合併計

為一年予以採計。」 

重要函釋 

 公立學校教師職前於同一國立大學擔任

不同建教合作機構及執行計畫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其連續未中斷之服務年資，得按

年採計提敘薪級；另，各類專案計畫項下

聘用研究人員未辦理年終（度）考績（成

、核）且其進用方式非以曆年制、學年制

或會計年度制為準，其服務年資之採認，

依教師職前年資採計提敘辦法規定，係以

任職期間為準。(教育部 106 年 01 月 2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60003251 號函) 

內容： 

(一)查教師待遇條例第 9 條規定：「（第 1 項）公立

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列職務且服務成績優良之年資

，按年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年功薪：…

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理教師年資，每次期間 3 個月

以上累積滿一年者，提敘一級。四、其他經教育部認

定等級相當之服務年資。…（第 3 項）第 1 項年資採

計方式，除第 3 款外，不足一年之月數不予採計。…

。」次查教師職前年資採計提敘辦法（以下簡稱提敘

辦法）第 4條規定：「本條例第 9條第 1項…第 4款

…年資之採認，…未辦理年終（度）考績（成、核）

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曆年制、學年制或會計年度

制為採計基準；非以曆年制、學年制或會計年度制進

用者，以任職期間為準。…。」 

(二)據上，教師於同一國立大學擔任不同建教合作機

構及執行計畫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其連續未中斷之服

務年資，得按年採計提敘薪級；另，各類專案計畫項

下聘用研究人員未辦理年終（度）考績（成、核）且

其進用方式非以曆年制、學年制或會計年度制為準，

其服務年資之採認，依上開提敘辦法規定，係以任職

期間為準。爰所詢疑義，請依上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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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教師職前曾任博士後研究各段年資

得否併計採計提敘薪級一案。(教育部 102

年 07 月 3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10817

7 號函) 

內容： 

(一)有關公立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聘用人員或各類專案

計畫項下聘用人員年資採計提敘薪級相關規定如下： 

1、本部 92年 11月 19日台人(一)字第 0920166455

號令： 

「公立各級學校教師曾任聘用年資採計提敘方式，向

係比照公務人員採計聘用年資方式辦理，查銓敘部 92

年 11月 4日部銓二字第 0922292845號書函釋略以『

公務人員曾任聘用年資採計提敘方式，於 91年 8月 3

0日公務人員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發

布施行前，係依公務人員曾任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

要點（91年 8月 30日停止適用）辦理，其二者之採

計方式並無二致，皆以會計年度為採計基準，畸零月

數均不予併計，亦即 88年 7月前曾任聘用年資，於

採計提敘時，係以前 1年 7月至當年 6月為會計年度

；89年 1月以後，則以 1月至 12月之會計年度為採

計標準。……。』有關公立各級學校教師曾任聘用年

資之採計提敘方式，請依上開規定辦理。」。 

2、本部 93 年 4 月 23 日台人(一)字第 093004147

9 號令：「依本部 92 年 11 月 19 日台人(一)字第 0

920166455 號令規定，公立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

任聘用人員年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

績優良，88 年 7 月前之聘用年資，於採計提敘薪

級時，係以前 1 年 7 月至當年 6 月會計年度為採計

標準，89 年 1 月以後，則以 1 月至 12 月之會計年

度為採計標準；……。」。 

3、本部 93 年 6 月 21 日台人(一)字第 093007089

9 號令：「自即日起，各級公立學校教師職前曾任

各類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年資，如所任職務為全

時專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

成績優良，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本

職最高年功薪範圍內，按本部 93 年 4 月 23 日台

人(一)字第 0930041479 號令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

年資提敘薪級。……。」。 

4、本部 102年 1月 21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003785

號函規定略以：「……查本部 93 年 6 月 21 日台人(

一)字第 0930070899 號令規定：『各級公立學校教師

職前曾任各類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年資，如所任職

務為全時專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

服務成績優良，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

本職最高年功薪範圍內，按本部 93 年 4月 23日台人

(一)字第 0930041479 號令之採計方式採計年資提敘

薪級』，前揭解釋令所稱『聘用人員』係指專案計畫

之『研究人員』。」。 

(二)據上，教師職前曾任各類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

指研究人員)年資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職務性質與

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良，且與教師現

職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在本職最高年功薪範圍內，按

本部 93 年 4 月 23 日台人(一)字第 0930041479 號令

規定之採計方式採計年資提敘薪級，即以 1 月至 12

月之會計年度為採計標準，畸零月數均不予併計。 

注意事項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

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

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

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

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

敘薪級對照表規定，聘用人員 424 薪點相

當於具博士學位助理教授 330 薪點，聘用

人員 472 薪點相當於副教授 390 薪點。 

 教師申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職前年資提

敘薪級，應檢附離職證明、任職期間服務

成績優良證明、任職期間薪資證明、計畫

核定清單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國內外私人機構職務(博

後、國外教師) 

教師於任職教師時，若有職前於具有規模

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

良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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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例如

國外教師年資、博士後研究人員年資、國

外民間公司等。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規定：「……(第 2

項)公立大專教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

私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

相當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

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第 3 項)第一

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

之月數不予採計。(第 4 項)第一項及第二

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

資採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9條第 3項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定等級相當，應就

大專教師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務應具之

資格條件，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取得列資格者： 

(一)教授： 

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

私人機構年資，第七年起，得認定與教授

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

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七年起，得認定與

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講師職務等級

相當。 

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定與講師職務等

級相當。 

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取得下列資格者

： 

(一)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

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八年起，

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

，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四年起

，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助理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

等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五年起，得認定與

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3.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自第十年起，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

務等級相當。 

（四）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

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講師職務等級

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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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定與講師職務等

級相當。 

三、現職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取得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講師證書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得認定與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職務等級相當。但大專教師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以職前年資送審取

得教師證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

前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5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具有規模之國

內外私人機構，指下列機構之一：一、國

內財團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

研究機構。二、國際知名之國外學術、科

技等研究機關（構），及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所定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大專

校院。三、經學校認定具有規模且國際知

名之國內外非研究性私人機構。」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7 條：

「(第 1 項)公立大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

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者，得由學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

提晉之薪級數。(第 2 項)前項教師申請採

計國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應附國外任職

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使領

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

機構驗證；其驗證有困難者，得採認原任

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

。」 

注意事項 

一資不二用原則，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

師證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

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應先試算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各款年資，何款有利當事人。 

六、公務人員或醫事人員 

教師於任職教師時，若有曾任公務人員之

「職前年資」且該段公務人員年資與現職

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依「

教師待遇條例」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

敘辦法」相關規定，在所聘職務等級最高

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敘或登記有

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

定資格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

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定

：「(第 1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等

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第 2 項)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

薪級對照表（如附表）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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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規定

：「(第 1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

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

之年資，其考績（成）列乙等或 70 分以

上，繳有證明文件者。(第 2 項)前項服務

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應經主管機關或服務

學校審查通過。」 

重要函釋 

 教師年資與職員之年資因屬不同性質之

年資，不得併計辦理成績考核。參照上開

考核年資採計之原則，公務人員之年資與

教師之年資亦屬不同性質之服務年資，其

服務未滿 1 年之年資不宜合併採計提敘薪

級。【教育部 80 年 8 月 13 日台（80）人

字第 42340 號】 

 國小教師曾任一般行政機關公務人員，

其職前參加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或特種考試

筆試錄取，分發佔缺實務訓練或學習（實

習）期間，係屬公務人員考試程序之一部

分，因當時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故是項年資不予採計提敘。此項規定與是

類人員於正式分發任用為公務人員或學校

職員，敘薪時亦未予計資提敘之情形自有

其衡平性與一致性。【教育部 81 年 5 月 6

日台（80）人字第 23388 號】 

注意事項 

 職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於轉任教師

時，由下列方式辦理：教師職前曾任銓敘

有案公務人員，其任教師所敘薪級若低於

原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俸級，依待遇條例規

定，初任教師薪級之核敘，應依該條例第

8 條規定起敘，並依第 9 條規定採計職前

年資提敘薪級。 

 實務訓練或學習（實習）期間，因尚未

具備正式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不予採計

提敘。 

 公務人員於考績年度內試用期滿並依規

定辦理年終考績，考績列乙等或 70 分以

上，當年度等級相當之試用期間年資，於

嗣後擔任公立學校教師時，得依規定按年

採計提敘薪級。 

 曾任公務人員未滿 1 年之資不得與教師

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銓敘或登記有

案之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方式，不足 1 年

之月數不予採計。 

七、公立醫院編制外醫師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金

進用之編制外醫師，且符合等級相當、服

務成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服務年資可提敘

薪級。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

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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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定

：「(第 1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等

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第 2 項)

前項等級相當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認定：

……四、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

稱大專教師）職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金

進用醫師年資，比照第 3 項規定認定之。

……(第 3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2 項所定等

級相當，應就大專教師原任職務與擬任教

師職務應具之資格條件，依下列規定認定

：……」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規定

：「(第 1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九、曾任聘用人員、……公立醫院

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者。(第 2 項)前項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應經主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審

查通過。」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6 條規定

：「(第 1 項)本條例第 9 條第 2 項所稱性

質相近，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

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第 2 項

)大專教師職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

醫師年資，其與現職性質相近之認定，比

照前項規定辦理。」 

重要函釋 

 核釋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公

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醫師之等級相當、服

務成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服務年資，為教

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經本

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其等級相當

、服務成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認定基準，

分別比照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3 項、第 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及第 6

條規定辦理。【教育部 106 年 9 月 18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27662B 號令】 

注意事項 

 專任全時年資：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

醫師年資。 

 等級相當：比照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

資認定。 

 服務成績優良：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

文件（需學校審查通過）。 

 按年採計：以任職期間為準，不足１年

之月數不予採計提敘，且不得合併計為１

年予以採計。 

 性質相近：原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

相近，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 

其他：一資不二用原則。 

八、中央研究院博後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

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

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

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

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法規 

 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

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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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育

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前項等級相當之對照，依

下列規定認定：…三、教師職前曾任各類

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

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

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第

一款規定認定之。」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二項年資之採認，於

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者，均以

年終考績（成）或成績考核為準；未辦理

年終（度）考績（成、核）者，配合其進

用方式，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

為採計基準；非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

年度制進用者，以任職期間為準。不足一

年之月數不得合併計為一年予以採計」 

重要函釋 

 查本部 92 年 11 月 26 日台人(一)字第 0

920162461 號令規定：「『中央研究院延

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係比照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且列

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該要點並報經總

統府同意備查在案。爰此，凡依該要點進

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公立大專校院教

師，自即日起，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

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

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復依本部 93

年 4 月 23 日台人(一)字第 0930041479 號

令規定略以，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

聘用人員年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

服務成績優良，88 年 7 月前之聘用年資，

於採計提敘薪級時，係以前 1 年 7 月至當

年 6 月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89 年 1 月以

後，則以 1 月至 12 月之會計年度為採計

標準。【93 年 10 月 12 日台人(一)字第 0

930132804 號函】 

注意事項 

 以「中央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

業要點」進用（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年

資，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如職務性

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

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得在所

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採計年資

提敘。 

 依提敘辦法第 4 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

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年資

之採認，係以任職期間為準。 

 所稱「每滿 1 年」，係指「連續任職達

1 年」，不同之前後二段以上畸零月數不

得合併計算。88 年 7 月以前曾任聘用年資

，係以前一年 7 月至當年 6 月為會計年度

，89 年 1 月以後則以 1 月至 12 月為會計

年度。 

 同一年度擔任約聘及約僱人員之年資不

得合併採計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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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解析 

 

1.類別│ 初任教師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無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

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 310 薪點

起至 500 薪點，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

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師於○年○月獲○○○大學博士學位，

核予 330 薪點，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生

效。 

2.類別│ 初任教師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無 

敘薪分析│ 

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薪級

表」規定，副教授自 390 薪點起敘。 

3 類別│ 公校轉公校，已達最高年功薪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 

 ○○高級中學教師 840801-950731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師 950801-

1090731 

*(1070201-1070731 侍親留職停薪)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

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 310 薪點

起至 500 薪點，年功薪至 650 薪點。 

二、另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

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

等級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

功薪核敘，超過部分，保留至聘任相當薪

級職務時再予回復。」 

三、○師於○年○月獲○○○大學博士學位，

已具助理教授證書(年資自○年○月○日起計)，

又 84年 8月 1日起至 95年 7 月 31日止於

○○○高級中學擔任教師計 11年、95年 8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於○○○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教師擔任教師計 13 年 6 個月

(107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侍親

留職停薪，不計年資)，離職時已支 680 薪

點，高於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依上

開規定，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

核予 650 薪點，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生

效。 

4.類別│ 私校轉任公校  

到職日│106.8.1   

聘任職稱│教授 

學歷│○○博士（93.7） 

經歷/職前年資│ 

○○○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93.8.1-

106.7.31) 13 年 

敘薪分析│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9 條及第

11 條規定略以，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

校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職前曾任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師

肆、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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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 

二、○○○老師敘薪如下： 

(一)自教授最低薪級 475 薪點起敘。 

(二)於○○○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

授 13 年之任職年資，採計曾任與教授職務

等級相當(475 薪點)以上 6 年年資，按年採

計提敘薪級 6 級，核敘 625 薪點。 

5.類別│ 私校轉任公校  

到職日│108.8.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106.2） 

經歷/職前年資│ 

 ○○○博士後研究(106.8.4-107.1.31)6

個月 

 ○○○大學助理教授(107.2.1-108.7.31)1

年 6 個月 

敘薪分析│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9 條及第

11 條規定略以，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

校教師，依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

敘；職前服務成績優良及曾任等級相當之

教師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

等級最高年功薪。 

二、○○○老師敘薪如下： 

(一)具博士學位，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核敘 350 薪點，說明如下： 

1.於○○○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 6個月之任職

年資，未達 1 年，不予採計。 

2.於○○○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1年 6個月之年

資，得採計職前年資 1 年。 

 

 

 

 

6.類別│ 私校轉任公校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103 年 1 月) 

經歷/職前年資│ 

私立學校擔任助理教授(1030801-

1080131) 

敘薪分析│ 

一、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

下列規定敘定薪級：……二、大專教師依

第 8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2項規定起敘，並

依第 9條第 1項至第 4項規定提敘薪級。」 

二、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略

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三、○師具博士學位，自 330 起敘。審認私

校助理教授年資等級相當後，採計 103年 8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計 4 年，

提敘 4級，核予 410薪點。 

7.類別│ 私校編制外教師  

到職日│107 年 8 月 1 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曾任私立大學編制外專案教師 1 年

(106.8.31-107.7.31) 

敘薪分析│ 

一、應備資料： 

1、博士畢業證書。 

2、專案教師離職證明書 (註記薪級 330

《職務等級相當》、聘任資格比照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有關教學人員之規定，經公

開甄選進用。)。 

3、服務期間成績優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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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定薪級： 

十八級 350 薪點(○師博士畢業，助理教授

起敘薪級 330 薪點。採計專案教師 1 年年

資)。 

8.類別│ 公校轉私校，再轉公校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 

 ○○市立○○國民中學教師(820801-

940731；900801 起支 330 薪點) 

 ○○私立大學助理教授(0940801-

1070131)自 330 薪點起敘。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

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 310 薪點

(具博士學位者，自 330 薪點)起至 500 薪

點，年功薪至 650 薪點。 

二、另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規定：「公

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

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

等級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

功薪核敘，超過部分，保留至聘任相當薪

級職務時再予回復。」 

三、○師於○年○月獲○○○大學博士學位，

自 330 薪點起敘。採計○師 82 年 8 月 1 日

起至 94 年 7 月 31 日止於○○市立○○國民中

學教師任教師，90年 8月 1日至 94年 7月

31 日止等級相當於助理教授之年資 4 學年；

9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31 日止於

○○私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之年資12學年度，

共計16學年度。爰提敘16級為710薪點，

高於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依上開規

定，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核予

650 薪點，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9.類別│ 私校教師，社教館所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 

 Ａ私立學校擔任助理教授 2 學年度，

最後在職核敘為 350 薪點。(910911-

940731)。 

 Ｂ私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0940801-

1010731；95 年 8 月起支 390 薪點） 

 ○博物館擔任助理研究員(1010801-

1060228)。 

敘薪分析│ 

一、○師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

師薪級表」規定，副教授自 390 薪點起敘。 

二、○師曾於私立學校Ａ、Ｂ及國立○○博

物館分別擔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職前年資

採計情形如下： 

（一）91 年 9 月 1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

於Ａ私立學校擔任助理教授 2 學年度，最

後在職核敘為 350 薪點，低於副教授起敘

薪級，職務等級不相當，爰該段年資不予

採計提敘薪級。 

（二）94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7 月 31 日

於Ｂ私立學校擔任助理教授 7 年，相當於

現敘薪點(390 薪點)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共

計 6 年，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三）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

於國立○○博物館擔任助理研究員，106 年

1 月 1 日晉支為 390 薪點，該館任職期間

達副校授等級以上薪點（390 薪點）未達

一年，爰於該館任職年資均不予採計提敘

薪級。 

（四） 綜上，採計○師於Ｂ私立大學擔任

助理教授且服務成績優良，達副教授等級

以上薪級之年資 6 年，提敘 6 級為 525 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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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類別│ 校務基金教研人員  

到職日│107 年 8 月 1 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103 年 6 月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 2 年

(104.8.1-106.7.31) 

敘薪分析│ 

一、應備資料： 

1、博士畢業證書。 

2、研究人員離職證明書 (註記薪級 330

《職務等級相當》)。 

3、服務期間成績優良證明。 

二、核定薪級： 

十七級 370 薪點(○師博士畢業，助理教授
起敘薪級 330 薪點。採計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研究人員 2 年年資)。 

11.類別│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到職日│107.2.1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博士(84.6) 

經歷/職前年資│ 

 本校專案工作人員(84.8.1-

101.12.25)17 年 5 個月 

 專案副研究員、專案研究員

(101.12.26-107.1.31)5 年 1 個月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
略以，初任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
薪級起敘；教師職前曾任相關職務，按年
採計提敘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二、另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
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
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
聘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
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另

大專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略以，
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書者，其用以
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不得採計提敘
薪級。 

三、○○○老師敘薪如下： 

(一)副教授自 390 薪點起敘。 

(二)核敘 710 薪點，說明如下： 

1. ○○○師扣除因取得副教授聘任資格之博
士後 4年年資後【本校專案工作人員(84.8-
88.7)】，其餘於本校擔任專案工作人員 13
年 5 個月、專案研究人員 5 年 1 個月之任
職年資，經查均符合上開研究人員及薪點
規定，爰得採計職前年資 18 年。 

2.基上，本案擬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規
定，自副教授 390 薪點起敘，採計職前年
資 18 年，惟僅能提敘至副教授最高年功薪，
核敘 710 薪點。 

12.類別│ 博後  

到職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國立 A 大學博士後研究年資 2 年及國立 B

大學博士後研究年資 1 年 9 個月 

敘薪分析│ 

一、國立 A 大學研究計畫人員年資 2 年，

經審查相關證明文件，任職期間服務表現

優良，月支報酬 53,624 元，依任職當年度

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 121.1 元

換算後，相當聘用人員 440 薪點，高於助

理教授330薪點(相當聘用人員424薪點)，

依規定得提敘 2 級。 

二、國立 B 大學研究計畫人員年資 1 年 9

個月，經審查相關證明文件，任職期間服

務表現優良，月支報酬 56,270 元，依任職

當年度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

121.1元換算後，相當聘用人員456薪點，

高於助理教授 330 薪點(相當聘用人員 424

薪點)，依規定得提敘 1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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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依上開規定自 330 薪額起敘，提

敘 3 級，按薪點 390 核敘。 

13.類別│ 博後，校務基金教研人員  

到職日│109 年 8 月 1 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103 年 6 月取得博士學位 

經歷/職前年資│ 

104 年 9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
於中央研究院○○○○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

人員，後於 108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曾任國立○○大學助理教授級實
作教學教師，職前年資 4 年 10 月。 

敘薪分析│ 

一、《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公立學校
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
助教、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等級相
當之年資。…」、《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
敘辦法》第 2 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

定等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三、教
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
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
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
員薪點後，依第一款規定認定之(即各類人
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第 3 條「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
定之：…九、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
究人員之任職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
明文件者。」及第 6條「本條例第 9條第 2

項所稱性質相近，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

教學科目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
需。」。 

二、另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9 點
略以，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
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
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
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三、○師具博士學歷得以 330薪點起敘，職

前於 104 年 9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學者，月支 55,636 至 73,944 元之間，
得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
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
點後認定，又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自 100

年 7月至 106年底止均為 121.1元、107年
1月迄今為 124.7元，換算後為 459至 611

薪點之間，與助理教授職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良、工作內容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
相近，擬依上開說明二規定採計 3年提敘 3

級；另於 108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曾任國立○○大學助理教授級實作
教學教師，108 學年度晉薪 1 級，服務成
績優良，擬依上開說明三規定提敘 1 級，
共計提敘 4 級，核敘 410 薪點。 

14.類別│ 國外私人機構(博後)  

到職日│108.2.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日本○○○博士(104.9) 

經歷/職前年資│ 

 日本○○○博士後研究員(104.11.1-

105.7.31) 9 個月 

 ○○○分校博士後研究員(105.10.4-

107.10.31)2 年 1 個月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規定，助理教

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次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教師職前年資採

計提敘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教師職前曾

任國際知名之國外學術、科技等研究機關

（構），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所

定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大專校院，性質相

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

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

年功薪。 

二、本校教評會決議：新聘教師職前如曾

任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院校等級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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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年資，決議授權人事室逕依規

定辦理採計提敘薪級。 

三、○○○老師敘薪如下： 

(一)具博士學位，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核敘 370 薪點，說明如下： 

1. ○○○師於日本○○○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 9

個月之任職年資，年資未達 1 年不予採計。 

2.於○○○分校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 2年 1個

月之任職年資，得採計職前年資 2 年，提

敘薪級 2 級。 

15.類別│ 國外私人機構(博後)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104 年 10 月) 

經歷/職前年資│ 

國外機構博士後研究員(1060403-

1080331) 

敘薪分析│ 

一、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略

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2項規定；「公

立大專教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

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

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又教師職前年資

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獲有博

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

構年資，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師具博士學位，自 330起敘。審認國

外機構博士後研究員之年資為性質相近、

服務成績優良且等級相當年資後，採計

106 年 4 月 3 日起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

計 2 年，提敘 2 級，核予 370 薪點。 

16.類別│ 博後，私立學校教師  

到職日│-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曾任國立 A 大學博士後研究年資 2 年及私

立 B 大學編制內專任助理教授 3 年及副教

授 4 年 

敘薪分析│ 

一、國立 A 大學研究計畫人員年資 2 年，

經審查相關證明文件，任職期間服務表現

優良，月支報酬分別為第 1 年 56,700 元及

第 2 年 57,680 元，依任職當年度聘用人員

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 121.1 元換算後，

相當聘用人員 456 薪點及 472 薪點，相當

於副教授390薪點(相當聘用人員472薪點)

年資計有 1 年，依規定得提敘 1 級。 

二、私立 B 大學年資 7 年，經審查相關證

明文件，任職期間服務表現優良，具副教

授起敘薪級 390 薪點以上之年資計有 4 年，

依規定得提敘 4 級。 

三、○師依上開規定自 390 薪額起敘，提

敘 5 級，按薪點 500 核敘。 

17.類別│ 博後，私校編制內教師，私校

編制外教師  

到職日│107 年 2 月 1 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A 國內公立大學博士後研究員(103.4-

104.3)月支報酬 57,000 元，服務單位

開具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 

 B 國內私立大學專案助理教授(104.8-

104.10) 

 B 國內私立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104.10-107.1)，350 薪點，服務學校

開具研究表現成績優良，榮獲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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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 106 年度之研發卓越教師，免辦

理評鑑證明書。 

 

敘薪分析│ 

一、A 校年資：月支報酬 57,000 元，依任

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

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達現敘薪點以上，

為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得提敘 1

級。 

二、B 校專案助理教授年資：不足 1 年不

予採計。 

三、B 校專任助理教授年資：104 年 10 月

至 107 年 1 月之年資，共計 2 年 4 個月，

其中 106 年 8 月至 107 年 1 月之年資，與

本校年資併計辦理年資加薪，基於一資不

二用，爰僅採計 104年 10月至 106年 7月

之年資(共計 1 年 10 個月)，又不足 1 年之

年資不予採計，爰提敘 1 級。 

採計結果：某師具博士學歷，原敘 330 薪

點，經提敘 2 級，核敘 370 薪點。 

【依教育部 108.8.14 臺教人 (二 )字第

1080119757 號函略以，國立大學專任教

師職前曾任私立大學編制內與非編制內專

任教師年資，應依進用身分類別按年採計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提敘薪級。

爰某師任職 B 校專案助理教授年資與專任

助理教授年資，無法併計提敘薪級。】 

18.類別│ 博後，私人機構，校務基金教研

人員  

到職日│108.8.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博士（97.1） 

經歷/職前年資│ 

 ○○○大學博士後研究 (97.2.1-

101.1.31) 4 年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101.2.1-

106.7.31) 5 年 6 個月 

 本校專案助理教授(106.8.1-

108.7.31)2 年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規定，助理教

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下稱辦

法)第 2 條規定略以，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

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

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

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

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

之。 

三、次查同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公立大

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

提敘薪級者，得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提晉之薪級數。 

四、另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規定略

以，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曾

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資經

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該服

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五、 ○○○老師敘薪如下： 

(一)具博士學位，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得先採計職前年資 6年，提敘薪級 6級，

暫支 450 薪點，說明如下： 

1.於○○○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 4年之任職年

資，得採計年資 4 年。 

2.於○○○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研究員 5 年 6

個月之任職年資，初審符合本校國內外私

人機構「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擬依規

定提請校教評會（108 年 10 月）審議通過

後再採計提敘。 

3.於本校擔任專案助理教授 2 年之任職年

資，得採計年資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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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類別│ 公校高中教師，機要人員  

到職日│109080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大學博士(○○○) 

經歷/職前年資│ 

 ○○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910801-1030731； 

*(930901-940131國內全時進修留職停薪) 

*(950201-950731國內全時進修留職停薪) 

*(980204-981207 應徵入伍留職停薪) 

 ○助理研究員 1030801-1031224 

 ○○專門委員 1031225-1050519 

 ○○專門委員(機要職)1050520-

1070731 

 ○○助理研究員 1070801-1090731 

*(1080115-1090730 借調○○○擔任專門委

員) 

敘薪分析│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

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 310 薪點

起至 500 薪點，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

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查「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

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

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另查教育

部 82 年 11 月 30 日台(82)人字第 066972

號書函以，曾任機要職務人員，轉任教師

核敘薪級時，應依所具資格重新起敘，並

採計原任年資，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考績(成)列乙等以

上)，每滿 1 年提敘一級，並受教師本職最

高薪之限制。 

三、○師於○年○月獲○○○大學博士學位，

又 9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

於○○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擔任教師計 11

年 1 個月(93 年 9 月 1 日至 94 年 1 月 31

日、95 年 2 月 1 日至 95 年 7 月 31 日國內

全時進修留職停薪，不計年資)、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12 月 24 日止於○○○擔

任助理研究員計 5 個月、103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105 年 5 月 19 日止於○○○擔任專門

委員計 1 年 5 個月、105 年 5 月 20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1 日止於○○○擔任專門委員計

2 年 2 個月、107 年 8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於○○○擔任助理研究員 2 年(108

年 1 月 15 日至 109 年 7 月 30 日借調○○○

擔任專門委員)。 

四、採計○師與現職職務相當、性質相近且

服務成績優良之職前年資 3學年(100、101、

102 學年度)及曾任機要人員年資(含借調擔

任機要人員)4年(104、105、106、108年)，

提敘薪級 7 級，核予 475 薪點，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20.類別│ 醫事人員  

到職日│108.8.1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博士（101.12） 

經歷/職前年資│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師（90.8.1-108.7.31，

其中 90.8.1-95.7.31 為住院醫師，95.8.1-

108.7.31 為主治醫師，103.4.1-104.3.31留職

停薪出國進修）17年 

敘薪分析│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規定，初任大專教師，

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職前曾任

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等級相當且服

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

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二、另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規定，

前開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其年終考

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上，繳有證明

文件者。 

三、○○○老師敘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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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教授最低薪級 390 薪點起敘。 

(二)於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擔任醫師計 17

年之任職年資，得採計其與副教授等級相

當(390 以上薪點)，且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

7 年，提敘薪級 7 級，核敘 550 薪點。 

21.類別│ 醫事人員，公立醫院編制外醫師  

到職日│108.8.1   

聘任職稱│副教授 

學歷│○○○博士（99.7） 

經歷/職前年資│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住院醫師(89.7.1-

93.7.4)7 年 1 個月 

 衛生福利部○○醫院醫師(99.7.1-

103.8.31)4 年 2 個月 

 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院聘主治醫師

(103.9.1-104.8.31)1 年、主治醫師

(104.9.1-108.7.31)3 年 11 個月 

敘薪分析│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規定，初任大專教師，

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職前曾任

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等級相當且服

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

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二、次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下稱

辦法)規定，前開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其年終考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上，

繳有證明文件者。 

三、另查同辦法規定，獲有博士學位或同

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

第四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公立大專教師職前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

醫師之年資，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採

計提敘薪級，其等級相當之認定，依前開

規定辦理。 

四、○○○老師敘薪如下： 

(一)副教授自 390 薪點起敘。 

(二)核敘 410 薪點，說明如下： 

1.於衛福部○○醫院、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

擔任醫師計 15 年 2 個月之任職年資，得採

計其與副教授等級相當(390 以上薪點)，且

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得採計年資 1 年。 

2.103.9.1-104.8.1 於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

擔任院聘主治醫師年資 1 年之任職年資，

非○師取得博士學位後，於該院擔任院聘主

治醫師之第 4 年起年資，依規定不予採計。 

22.類別│ 中央研究院(博後) 

到職日│107 年 8 月 1 日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103 年 7 月博士畢業 

經歷/職前年資│ 

曾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104.8.24-

106.1.31)1 年 6 個月。 

敘薪分析│ 

1、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規定，助理教授

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 

2、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

定，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

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

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

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

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3、張師前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年

資 1 年 6 個月，服務期間成績優良，月支

報酬新臺幣(以下同)62,972 元，依任職當

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每

點為 121.1 元，相當於聘用人員 520 薪點，

高於助理教授 330 薪點(相當於聘用人員

424 薪點)，爰可提敘 1 級，敘 350 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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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類別│ 中央研究院(博後)  

到職日│108.2.1   

聘任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香港○○○博士(106.11) 

經歷/職前年資│ 

 香港大學 Research 

Assistant(106.9.11-106.11.30)3 個月 

 ○○○大學博士後研究員(106.12.7-

107.7.31)8 個月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107.8.24-

109.1.31)1 年 6 個月 

敘薪分析│ 

一、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 8 條規定，助理教

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 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

規定，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

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

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

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

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三、 ○○○老師敘薪如下： 

(一)具博士學位，得自 330 薪點起敘。 

(二)核敘 350 薪點，說明如下： 

1.任職未達 1 年之年資 ，不予採計。 

2.於中央研究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 1年 6

個月之年資，符合上開研究人員及薪點規

定，爰得採計職前年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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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常用敘薪通知書範例(例稿)

範例 1，初任教師，未具職前年資 

國立〇〇大學 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33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330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審核通過。 

六、備註： 

(一)台端於○○○年○○月取得博士學位，自330薪點起敘。 

(二)台端若曾任國內外公、私立之機構，且符合教師待遇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及教

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法規有關提敘薪級之規定者，請依規定向系

、院教評會提出申請。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

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訴願法向教育部請求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伍、常用敘薪通知書範例(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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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初任教師，未具職前年資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33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330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核予支薪。 

六、備註：本校○○○年○○月○○日新進專任教師。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310薪點

起至500薪點，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330薪點起敘。 

三、○師○○○年○○月獲○○○大學博士學位，依上開規定，核予330薪點，並自○○○

年○○月○○日起生效。 

四、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

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

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規

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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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轉任(公校轉公校)、銜敘 

國立〇〇大學 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副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50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500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審核通過。 

六、備註： 

(一)台端於○○年○○月取得博士學位 ;應自副教授職級390薪點起敘。 

(二)台端前於國立○○任教(○○年○○月○○日至○○年○○月○○日)，最後在

職薪點為500薪點，爰核敘500薪點。 

(三)台端若曾任國內外公、私立之機構，且符合教師待遇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及教

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法規有關提敘薪級之規定者，請依規定向系

、院教評會提出申請。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

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訴願法向教育部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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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轉任(公校轉公校)、銜敘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副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475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475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核予支薪。 

六、備註：本校○○○年○○月○○日新進專任教師。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薪級表」規定，副教授薪級自390薪點起

至600薪點。另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

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核敘。…。」 

三、○師前於國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共4年6個月，離職時已支475薪

點，依上開規定核予475薪點，並自○○○年○○月○○日起生效。 

四、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

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

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規

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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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轉任(公校轉公校)、銜敘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略以，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

原敘薪級核敘。 

（二）按國立大學年月日()人字第號證明書

略以，學年度年資加薪晉支薪點為薪點。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校依

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

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

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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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轉任(私校轉公校) 

(學校全銜) 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〇〇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發文字號：〇字第〇〇〇〇〇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一員敘薪案，請查照。 

○○○(A000000000) 

一、現任職務：國立○○大學○○系副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畢業。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核符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新制副教授自 390薪點起薪，依據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2 條規定，

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教

師待遇條例第 8 條或第 11條第 2項規定起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

相當，爰採計擔任私立〇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104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日）2年年資及擔任副教授（106年 8月 1日至 109 年 7 月 31日）3年

年資，核敘 500 薪點。 

三、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 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

送請本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30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以再申訴論)

，或依教師法規定循訴願法程序提起訴願。提起申訴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

起訴願。 

正本：○○○副教授 

副本：本校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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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轉任(私校轉公校) 

國立〇〇大學 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500薪點，年功薪50薪點，合計550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審核通過。 

六、備註： 

(一)台端○○年○○月○○至○○年○○月○○日於○○ 私 立 學 校

擔任助理教授，依敘薪通知單及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時為350薪點，採計1

學年度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於○○私立學校

擔任助 理

教授，依服務證明書所載任職期間服務成績優良，採計9學年度服務成績優良

年資。合計採計10學年度年資，提敘10級為550薪點。 

(二)台端若曾任國內外公、私立之機構，且符合教師待遇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及教

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法規有關提敘薪級之規定者，請依規定向系

、院教評會提出申請。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

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訴願法向教育部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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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轉任(私校轉公校)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副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副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

起敘。同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

下列規定敘定薪級：……二、大專教師依第8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規定起

敘，並依第9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提敘薪級。」 

（二）案內教師於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大學

教授，核敘薪級至薪點。嗣於年月日至年月

日擔任大學教授，核敘薪級至薪點。 

（三）案內教師自390薪點起敘，採計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年（

學年度至學年度），提敘級。至等級不相當及未滿1學年之年資，

不予採計。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校依

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

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

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副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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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轉任(私校轉公校)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 000000000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副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410薪點，年功薪0薪點，合計410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核予支薪。 

六、備註：本校○○○年○○月○○日新進專任教師。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依「教師待遇條例」及附表一「教師薪級表」規定，助理教授薪級自310薪點

起至500薪點，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330薪點起敘。 

三、○師前於○○大學擔任助理教授4年，提敘薪級4級，核予410薪點，並自○○○年

○○月○○日起生效。 

四、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1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

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1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

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規

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師 

副本：○○○系(所)、總務處(出納組)、主計室、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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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0，私立學校非編制內教師(專案教師)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薪點起敘。同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
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二）次查教育部105年5月6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30169號函略以，公立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年資，如係公
開甄選進用、聘任資格比照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有關教學人員之規定、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
良者，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三）案內教師於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大學專案
教師，依規定採計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年，提敘級。 

（四）又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3項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不足1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採計，併敘。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
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
，送請本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
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
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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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1，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專案教師)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二、學歷：○○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依據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

：……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
博士學位者，得自330薪點起敘」；第9條第1項第4款「公立學校教師於職
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二）復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9點第
2款規定：「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
服務成績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三）另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9條第1項及第2項
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九、曾任……依國立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
人員、……，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四）臺端前於○年○月○日至○年○月○日任職國立○○大學○○學系之專案
助理教授職務，依臺端檢具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佐證資料，採計年資4
年，依規定提敘4級，核敘薪級十五級410薪點。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 1項

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日起 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
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條第 2項規定程序於 30日內重行敘定，或依
教師法提起救濟；另依教師法第 44條規定，教師依本法提起申訴、再
申訴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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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2，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專案教師)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薪點起敘。 
（二）次查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9點規

定，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
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
級。 

（三）案內教師於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大學
校務基金助理教授，依上開規定採計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年，
提敘級。 

（四）又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3項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不足1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採計，併敘。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

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
，送請本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
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
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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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3，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 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二、學歷：○○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 依據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

……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
學位者，得自330薪點起敘」；第9條第1項第4款「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
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
功薪：……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二) 復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9點第2
款規定：「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下：……（二
）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資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三) 另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9條第1項及第2項所
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九、曾任……依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四) 臺端前於○年○月○日至○年○月○日任職國立○○大學○○學系之專案研究人員職
務，依該校○年○月○日○人字第○○○○○號離職證明書，月薪為新臺幣○萬○○○○
元，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期間成績優良，依規定提敘1級，核敘薪級十八級
350薪點。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

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
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30 日內重行敘定，或依
教師法提起救濟；另依教師法第 44 條規定，教師依本法提起申訴、再
申訴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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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4，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博後)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 

一、現任職務：○○○學系助理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規定：「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二、大
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
自330薪點起敘。」；同條例第9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
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復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
提敘辦法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俸)

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
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
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第一款『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
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規定認定之。」。 

(二) 

○師具有博士學位，依上開規定自330薪點起敘，其職前曾任國立○○大學研
究計畫人員年資2年及國立○○大學研究計畫人員年資1年9個月，任職期間服
務表現優良，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121.1

元換算後，高於助理教授330薪點，依規定得提敘3級，按薪點390核敘。 

六、備註：無。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
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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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5，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稿)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薪點起敘。同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
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二）次查教育部102年7月31日臺教人(二)字第1020108177號函略以，教師職前
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人員年資如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職務性質與
擬任教學科目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者，
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再查教育部106年1月23
日臺教人（二）字第1060003251號函略以，各類專案計畫項下聘用研究人
員未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且其進用方式非以曆年制、學年制或
會計年度制為準，其服務年資之採認，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規定
，係以任職期間為準。 

（三）案內教師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大學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依規定採計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等級相當年資
年，提敘2級。 

（四）又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3項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不足1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採計，併敘。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
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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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6，國內外私人機構職務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33

0薪點起敘。第9條第2項規定；「公立大專教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
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
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又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2條第
3項規定，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
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案內教師係於年月取得博士學位，自年月日至
年月日擔任國大學專任博士後研究人員，嗣於
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國大學專任博
士後研究人員，依上開規定採計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等級相當年資
年（年月日至年月日），提敘級。 

（三）又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3項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不足1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採計，併敘。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
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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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7，醫事人員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

起敘。第9條規定：「（第1項）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

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

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等級

相當之年資……（第3項）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之

月數不予採計。……」 

（二）次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2條第2項略以，等級相當之對照，依各

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三）案內教師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擔任本校醫學院附

設醫院醫師，並自年起敘俸點（相當教授起敘薪級475薪點）

以上。爰依規定採計服務成績優良且等級相當年資年（年至

年），提敘級。至等級不相當及不足1年之年資，不予採計。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校依

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

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

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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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8，公立醫院編制外醫師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〇〇〇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發文字號：〇字第〇〇〇〇〇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000000000) 

一、現任職務：  

二、學歷：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〇薪點，合計〇級〇薪點。 

四、生效日期：〇年〇月〇日 

五、審查結果： 

(一)臺端具博士學位，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得自330薪點起

敘。 

(二)職前於衛生福利部○○醫院擔任約用醫師年資○年，符合教師職前年資採計

提敘辦法「認定職務等級相當」之規定，按年採計提敘薪級○級，核敘本薪

○薪點，並自到職日起敘。 

六、備註：○年○月〇日到職。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

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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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9，公立醫院編制外醫師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

起 敘 。 第9條規定：「（ 第 1
項）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
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
服務年資。（第3項）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之月數
不予採計。……」 

（二）次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等級相當之對照，
依下列規定認定：……四、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稱大專教師）職
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比照第三項規定認定之。……」同
條第3項第2款第3目略以，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年資，自第十年起，得認定
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案內教師於年月取得學士學位，自年月日至年
月日擔任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院聘主治醫師（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
醫療作業基金進用之醫務人員），依上開規定採計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
且 性 質 相 近 年資年（年月日 至
年月日），提敘級。 至 等 級 不 相 當 及 不足1年 之 年
資，不予採計。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校依
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
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
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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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0，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人字第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A000000000) 
一、現任職務：專任助理教授 

二、學歷：○○○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8條第1項略以，初任大專教師薪級之起敘以所聘
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330薪點起敘。臺端係本校○
學年度第○學期新進專任助理教授，○年○月博士畢業，應自330薪點起敘。 

(二)復查本條例第9條：「(第1項)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
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第4款)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
級相當之服務年資。……(第4項)第一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資採
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復查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第1及第2項)本條例第9條第1項所定等級相當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認定：
…(第2項第3款)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
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各類人員
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提敘辦法第3條：本條例第9條第1

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年資
，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提敘辦法第4條略以，未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
)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得合併計
為一年予以採計。經查臺端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擔任中央研究院博
士後研究學者，期間3年餘，且已出具服務成績優良證明，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
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每點新台幣121.1元換算後，高於助理教授330薪點，得認定職
務等級相當，爰按年提敘3級，敘390薪點。 

六、法令依據：教師待遇條例、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及本校專任教師提敘薪級作
業原則規定。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接
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
日起 30 日內，向國立中正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
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正本： 助理教授 

副本：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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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中央研究院博後(注意年度) 

國立〇〇大學敘薪通知書 
受文者：助理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茲核定1員敘薪案，請查照。 

（） 
一、現任職務：助理教授  
二、學歷：大學博士 
三、核敘薪級：本薪薪點，年功薪薪點，合計級薪點。 
四、生效日期：年月日 
五、審查結果： 
（一）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略以，大專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330薪點起敘。第9條第1項規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
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四
、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二）次查教育部92年11月26日台人(一)字第0920162461號令略以，凡依「中央
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進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轉任公立大
專校院教師，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採計
提敘薪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止。再查教育部93年10月12日台人（一）字第0
930132804號函略以，88年7月前之聘用年資，於採計提敘薪級時，係以前1
年7月至當年6月會計年度為採計標準，89年1月以後，則以1月至12月之會
計年度為採計標準。 

（三）案內教師於年月日至年月日及年月
日至年月日擔任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依上開規
定採計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年，提敘級。 

（四）又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3項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不足1年之月數不予採計，亦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採計，併敘。 

注意事項： 
一、重要文件，請妥慎保存。 
二、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 1 個月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本
校依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 1 個月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
救濟。 

正本：助理教授 

副本：、



 

 

名　　稱：教師待遇條例

公布日期：民國 104 年 06 月 10 日

第 1 條

教師之待遇，依本條例行之。

 

第 2 條

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如下：

一、公立學校：

（一）國立學校為教育部。

（二）直轄市立學校為直轄市政府。

（三）縣（市）立學校為縣（市）政府。

二、私立學校：

（一）專科以上學校為教育部。

（二）高級中等學校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教育部。但縣

      （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其業務

      調整移撥予直轄市前，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三）國民中小學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4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薪：指教師應領取之基本給與。

二、年功薪：指高於本薪最高薪級之給與。

三、薪級：指本薪（年功薪）所分之級次。

四、薪點：指本薪（年功薪）對照薪額之基數。

五、加給：指本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

    不同，而另加之給與。

六、薪給：指本薪（年功薪）及加給合計之給與。

七、獎金：指為獎勵教學、研究、輔導與年度服務績效以激勵教師士氣，

    而另發之給與。

 

第 5 條

本條例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適用之。

 

第 6 條



教師之薪給以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離

職之日停支。

前項薪給之支給，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

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但死亡當月之薪給按

全月支給。

 

第 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小學教師）之薪級，以學經歷及年資

敘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稱大專教師）之薪級，以級別、學經

歷及年資敘定之。

教師之薪級，依附表一規定。

教師應敘之薪級，公立學校教師由主管機關敘定，必要時，得委任服務學

校辦理；私立學校教師由服務學校敘定。

 

第 8 條

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

一、中小學教師以學歷起敘；其起敘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

    位者，得自三三○薪點起敘。

前項第二款大專教師具有較高等級教師聘任資格，而以較低等級教師聘任

者，得比照較高等級教師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第 9 條

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

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一、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

    人員、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

二、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

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

    提敘一級。

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公立大專教師職前於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

及等級相當之任職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

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予採計。

第一項及第二項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私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年資之規定，各校得視財務狀況及需求，於前四項

所定範圍內定之。



 

第 10 條

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同意其進修、

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以現敘薪級為基準，依下列

規定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

一、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三級；逕修

    讀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五級；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

    級二級。

二、依前款規定提敘薪級後，所敘薪級低於較高學歷起敘基準者，按較高

    學歷改敘。

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學位者，得適用施

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第 11 條

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

於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超過部分

，保留至聘任相當薪級職務時再予回復。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下列規定敘定薪級：

一、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敘，並

    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

    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改敘。

二、大專教師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一

    項至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

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教師時，依第八條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

第五項規定提敘薪級；中小學教師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

改敘。

 

第 12 條

公立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規定辦理。

公立大專教師服務滿一學年，由學校按學年度評定其教學、研究、輔導、

服務等成績，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一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年功薪為限。

私立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除考核年度、晉級方式比照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外，由各校定之；私立大專教師薪級之

晉級，由各校比照前項規定定之。

 

第 13 條

加給分下列三種：

一、職務加給：對兼任主管職務者、導師或擔任特殊教育者加給之。

二、學術研究加給：對從事教學研究或學術研究者加給之。



三、地域加給：對服務於邊遠或特殊地區者加給之。

 

第 14 條

公立學校教師兼任主管職務及公立中小學教師擔任導師或與特殊教育有關

之特定工作者，其職務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依各級學校

、組織層級及職責程度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第 15 條

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

一、中小學教師：按所支本薪區分四級支給。

二、大專教師：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

前項學術研究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

 

第 16 條

公立學校教師地域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行政院參酌服務處所之

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經濟條件等因素定之。

 

第 17 條

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三條規

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

，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

 

第 18 條

公立學校教師之獎金，政府得視財政狀況發給；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

件及程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由教育部會商其他

相關機關後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私立學校教師之獎金，除由政府依相關規定發給外，由各校視教師教學工

作及財務狀況自行辦理；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金額，由各

校定之。

 

第 19 條

依法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及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任者，依教師法規

定發給本薪（年功薪）。

停聘教師死亡者，得補發停聘期間未發給之本薪（年功薪），並由依法得

領受撫卹金之人具領之。

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之教師，依法提起救濟後確定回復聘任關係者

，其停聘、解聘、不續聘或資遣期間未發給之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

教師失蹤，自失蹤之日起至民法第八條所定期限屆滿之日止，得發給本薪

（年功薪）。

教師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規定日數者，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



日計，並按第六條第二項所定計算方式，扣除其曠職（課）或請事假超過

規定日數之薪給。

 

第 20 條

為安定教師生活，激勵教學及工作士氣，政府得視財政狀況，規劃辦理公

立學校教師福利措施。

私立學校教師之福利措施及津貼，得由各校視財務狀況自行辦理。

 

第 21 條

公立學校校長、助教、稀少性科技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

管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立學

校教師之規定。

 

第 22 條

軍警學校及矯正學校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其薪給之給付、薪級之敘定、起敘、提敘、改敘

、晉級及加給之給與，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其獎金、福利及津貼之給與，

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軍警學校專任助教，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於準用本條例時，以其所屬主管機關為本條例所稱主

管機關。

 

第 23 條

私立學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六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薪給支給之規定。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核敘薪級、第十條第一項改敘或第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本文或第十一條第三項有關起敘及改敘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中小學教師薪級之晉級未比照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或大專教師薪級之晉級，未

    比照同條第二項按學年度評定成績或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一

    級之規定。

四、違反依第十七條所定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或地域加給之規定，或

    未將上開加給規定納入教師聘約，或未與教師協議前變更支給數額。

前項情形同時得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24 條

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財團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

支給部分與學校負連帶責任。

 

第 25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 26 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附表一  教師薪級表 

薪級 薪點 職 務 等 級 名 稱  說明 

一 級 770 770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如具有大學校院

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校院研究所碩士

學位，最高本薪得晉

至五二五薪點，年功

薪五級至六五○薪

點；如具有大學校院

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校院研究所博士

學位，最高本薪得晉

至五五○薪點，年功

薪五級至六八○薪

點。 

二、大專講師及助理教授

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三三○薪點起敘。 

三、本薪最高級上面之虛

線係屬年功薪。 

四、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

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修正生效前進用之助

教，其薪級自二○○

薪點起敘，最高本薪

得晉至三三○薪點，

年功薪得晉至四五○

薪點，本薪十級，年

功薪六級。 

二 級 740  

三 級 710  710 

四 級 680 

教
授 

 

五 級 650  650 

六 級 625   625 625 

七 級 600 

副
教
授 

   

八 級 575    

九 級 550    

十 級 525 680    

十一級 500 | 

助
理
教
授 

  

十二級 475 475   

十三級 450 

 
 
 
 
 
 
 
 
 
 
 
 

講
師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
師 

十四級 430 600 

十五級 410 | 

十六級 390 390 

十七級 370 

 

十八級 350 500 

十九級 330 | 

二十級 310 310 

二十一級 290 

 

二十二級 275 450 

二十三級 260 | 

二十四級 245 245 

二十五級 230 

 

二十六級 220 

二十七級 210 

二十八級 200 

二十九級 190 

三十級 180 

三十一級 170 

三十二級 160 

三十三級 150 

三十四級 140 450 

三十五級 130 | 

三十六級 120 120 

 



 

 

名　　稱：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發布日期：民國 105 年 02 月 18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初任教師，指第一次接

受聘約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小學教師）或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以下簡稱大專教師）。

 

第 3 條

教師應於到職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齊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送請學校辦

理敘定薪級。但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或有正當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

齊證件辦理敘薪手續者，得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期終了為限。

學校應於教師到職之日通知教師依前項規定辦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敘定

薪級：

一、私立學校及經主管機關委任辦理敘薪之公立學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

    個月內，依本條例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敘定薪級，並製發

    敘薪通知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未經主管機關委任辦理敘薪之公立學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十日內，

    依本條例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擬訂薪級，填具敘薪請示單

    （格式如附件二）報由主管機關敘定薪級並製發敘薪通知書（格式如

    附件一）。

教師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檢齊學經歷證件送請學校辦理

敘定薪級者，主管機關或學校應依前項規定程序，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歷

證件及教師證書敘定薪級。

前二項敘定薪級，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

 

第 4 條

教師之薪給應按主管機關或學校敘定之薪級支給；未敘定前，學校應依本

條例第八條、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起敘薪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原敘薪級暫支，並以書面通知教師。

敘定之薪級高於暫支之薪級者，自到職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

。

敘定之薪級低於暫支之薪級者，於前條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送核者

，自到職日起至薪級敘定前一日止核發之薪給差額，免予追繳；逾限送核

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學校應按逾限日數計算暫支溢數以書面處分命其限

期返還。



 

第 5 條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如有不服，得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

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程序於三

十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師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

、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前項申請重行敘定者，其事實或理由如有須查證者，教師得報准延長其

期限，以本學期終了前為限。但教師接到敘薪通知書至本學期終了之期間

未達三十日或已逾本學期者，均以三十日為限。

第一項重行敘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

；逾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第 6 條

中小學教師依本條例第十條規定，於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

，經敘定者，自申請之日生效。

 

第 7 條

本條例第十一條所稱轉任，指教師離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

 

第 8 條

公立學校教師離職後再任同一公立學校者，其薪級之敘定，比照本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服務滿一學年，指自每年八月起任教至翌年七

月止。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所稱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一級，指經評定

結果成績優良者，給予晉本薪（年功薪）一級。

前項成績優良之認定基準，由各校自行訂定。

公、私立學校教師於學年中轉任其他公立學校，到職日、離職日未中斷者

，至學年終了服務滿一學年得併計年資並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辦理薪

級之晉級。

公立大專教師於學年中因升等改支較高本薪（年功薪）者，於學年終了，

不得再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晉級。

 

第 10 條

本細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施行。

 



 

 

名　　稱：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1 月 0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定等級相當，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初任教師、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之教師及公、私立學校轉任私立學

    校之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本條例第八條或

    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起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二、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薪級未敘定前，其曾任職務之薪（俸

    ）級達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敘薪級以上年資，得認定職務等

    級相當。

三、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其曾任職務之薪（俸）級達現敘薪級以上年資，

    得認定職務等級相當。

前項等級相當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如附表）認定

    之。

二、教師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立學校

    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參照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其初

    任時所具學歷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年資逐學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

    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依前款規定認定之：

（一）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

（二）海外僑校之教師。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下簡稱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已取得幼

      兒園教師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

      員、已取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

三、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

    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

    依第一款規定認定之。

四、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下簡稱大專教師）職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

    基金進用醫師年資，比照第三項規定認定之。

五、前四款以外年資，其等級相當之對照，由教育部認定之。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定等級相當，應就大專教師原任職務與擬任教師職

務應具之資格條件，依下列規定認定：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取得下

    列資格者：

（一）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



      第七年起，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

        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七

        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

        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

        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取得下

    列資格者：

（一）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

      第八年起，得認定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二）副教授：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

      自第四年起，得認定與副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三）助理教授：

      1.獲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

        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五

        年起，得認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3.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十年起，得認

        定與助理教授職務等級相當。

（四）講師：

      1.獲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

        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2.獲有學士學位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自第六年起，得認

        定與講師職務等級相當。

三、現職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取得教育部審定通過之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證書後，所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得認定與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職務等級相當。但大專教師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規定，以職前年資送審取得教師證書者，其用以取得教師

    資格之職前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師修畢博士學程並完成論文口試，未及取得學位證書者，為辦理該期間

任職年資之認定，自取得學校核發之臨時畢業證書日起，視為具前項第一

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之同等學歷。但其臨時畢業證

書應載明已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及博士論文通過論文考試完成學位要求

之事實。

 

第 3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服務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一、曾任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

    員之年資，其考績（成）列乙等或七十分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二、曾任公營事業機構具公務員身分之年資，依權責機關（構）訂定之成

    績考核法令辦理之考核，成績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繳有

    證明文件者。

三、曾任政務人員之年資，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文件者。

四、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考核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

    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五、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

    師、研究人員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

    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或依原服務學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認定表現績優免接受

    評鑑，繳有證明文件者。

六、曾任專科以上學校護理教師或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

    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年資，繳有原服務學校、機關（構）出具之年資

    （功）加薪（俸）證明者；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成績

    優良證明文件者。

七、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教師、護理教師、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

    技術教師、私立代用國民中學職員、職業訓練師、公立學校未辦理銓

    敘審定職員、各級學校運動教練之年資、中小學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

    園長、教師之年資，成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七十分或相當乙等以上，

    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職務未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繳有服務成績優

    良證明文件者。

八、曾任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師、海外僑校教師之

    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九、曾任聘用人員、約僱人員、公立托兒所教保人員、國軍編制內聘用人

    員、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之年資、

    大專教師曾任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之任職年資、依國立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進用之教學人員及

    研究人員、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公立醫院作業基金

    進用醫師年資，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十、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私立幼兒園園長、教師年資

    、已取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繳有服務成

    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十一、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

      員之年資，成績考核考列甲等，繳有證明文件者。

十二、曾任民選縣（市）長、鄉（鎮、市）長之年資，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十月二十日臺灣省鄉鎮縣轄市長成績考核辦法廢止以前任職，繳

      有年終考成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證明文件，或於八十七年十月二

      十一日同辦法廢止以後任職，繳有其服務機關出具未受懲戒之證明



      文件者。

十三、曾任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認定等級相當之年資，繳有服務

      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前項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應經主管機關或服務學校審查通過。

 

第 4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二項年資之採認，於辦

理年終（度）考績（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成）或成績考核為準；

未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者，配合其進用方式，以曆年制、學年

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採計基準；非以曆年制、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進用者，

以任職期間為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得合併計為一年予以採計。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累積滿一年，以月為計算基準。但同一月

份不得重複計算。

 

第 5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具有規模之國內外私人機構，指下列機構之一：

一、國內財團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學術、科技等研究機構。

二、國際知名之國外學術、科技等研究機關（構），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所定參考名冊所列之國外大專校院。

三、經學校認定具有規模且國際知名之國內外非研究性私人機構。

 

第 6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所稱性質相近，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

，其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

大專教師職前曾任公立醫院作業基金進用醫師年資，其與現職性質相近之

認定，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 7 條

公立大專教師申請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提敘薪級者，得由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其年資是否採計及得提晉之薪級數。

前項教師申請採計國外私人機構服務年資，應附國外任職證明文件及中文

譯本，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

證；其驗證有困難者，得採認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

件。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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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20 

34 
 

35 

 
36 

280 
 

270 

 
260 

 
二
階 

340 
330 

320 

310 
300 

220 

二
等 

 

三
等
士
官
長 

 
 

上

士 

31 

32 

33 

34 

170 

160 

150 

140 

30 
至 
34 

320 
至 
280 

三 

 
 
 

階 

第

三

職

等 
320 

 

至 

 
280 

第

七

職

等 

級

至

六

級 

第

七

職

等

一 

760 
 

至 

 
660 

 

至

六

級 

等

一

級 

第

七

職 

第

四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四

職

等

一 

885 
 

至 

 
675 

 

第

五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五

職

等 

320 
 

至 

 
280 

 

38 

 

39 

110 

 

100 
 

37 
 

 

 
38 

250 
 

 

 
240 

 關
務
（
技
術
）
佐 

一
階 

三
階 

320 
310 

300 

290 
280 

190 

 

中
士 

35 
36 

 

 
 

130 
120 

 

 
 

 

四 
 
 

 

階 

第

二

職

等 

270 
 

至 

 
230 

第

六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六

職

等

九 

850 
 

至 

 
710 

 

十

五

級 

九

級

至 

第

六

職

等 

第

三

職

等 

級

至

十

五

級 

第

三

職

等

一 

810 
 

至 

 
600 

 

第

四

職

等 

一

級

至

五

級 

本

薪 

第

四

職

等 

270 
 

至 

 
230 

 

40 

 

41 

90 

 

80 

 

佐

級 

39 
 

 

 
40 

230 
 

 

 
220 

 

 

二
階 

270 
260 

250 

240 
230 

 

 

160    下
士 

  

     

  

第

一

職

等 

220 

 

至 

 

160 

第

六

職

等 

級

至

八

級 

第

六

職

等

一 

690 

 

至 

 

550 

 

至

八

級 

等

一

級 

第

六

職 

第

二

職

等 

第

一

職

等

至 

十

五

級 

至

第

二

職

等 

第

一

職

等

一

級 

735 

 

至 

 

500 

 

第

三

職

等 

一

級

至

七

級 

本

薪 

第

三

職

等 

220 

 

至 

 

160 

 
42 
 

43 

70 
 

60 

 

41 

 
 

 

42 

2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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